
齐政〔2024〕92 号

关于下达 2024 年度商品林森林主伐限额的

通知

各相关村委会：

根据休宁县林业局林政〔2024〕78 号文件精神，经镇党

委会议研究决定，现将 2024 年商品林森林主伐限额 1000 立

方米予以下达，其中：东亭村采伐限额 500 立方米，岩前村

采伐限额 300 立方米，龙源村采伐限额 200 立方米；民用材

150 立方米为即审即批。请林权单位要认真践行“绿水青山

就是金山银山”绿色发展理念，切实增强森林资源保护责任

意识，做好林木采伐管理工作, 确保我镇森林资源有序利用。

齐云山镇人民政府

2024 年 8 月 6 日


